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整改销号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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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批次
	举报内容
	办理过程
	整改措施
	整改进展

	1
	D3WH20240428011
	乳山市乳山口镇康家村后面上游的云星生物公司向外排污，污染河水，导致河水有异味。
	（一）关于反映乳山口镇康家村后面上游的云星生物公司向外排污，污染河水问题。经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云星生物公司实为威海云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乳山市城区惠州路2-1号，从事保健食品生产，主要产品为液体钙软胶囊、VE软胶囊等保健品，生产工艺为配料、搅拌、压丸、湿法制粒、加热烘干、压片和胶囊填充等。在设备清洗时产生少量清洗废水，清洗废水经过隔油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厂区员工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2023年5月26日，企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污水总排口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为7.0（标准限值为6.5-9.5）、406mg/L（标准限值为500mg/L）、43.6mg/L（标准限值为45mg/L），所测项目检测结果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B标准要求。2024年4月29日现场勘查时，发现厂区北侧厂界外地面部分区域有少量水外渗，排查为企业与市政污水管网之间的排水管道出现渗漏。现场对渗水进行了取样检测，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分别为7.8、206mg/L、8.45mg/L。因该处外渗的水量很小且距康家村河较远（直线距离最近约1.89公里），不具备流入康家村河的条件。
（二）关于反映云星生物公司向外排污导致河水有异味问题。经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反映的河流位于康家村北侧，经现场了解，相关部门反映前期惠州路与广州路交叉口处出现污水管溢流口破损连通到雨水管情况，导致部分污水经雨水管进入康家村河，非云星生物公司导致。乳山市住建局已于4月11日完成管道维修封堵。经乳山市住建局取样监测，河水化学需氧量、氨氮、pH分别为681mg/L、6.3mg/L、7.97，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限值（标准值分别为40mg/L、2.0mg/L），pH值达标。乳山市住建局已对污水进行拦截，安排罐车将河道污水转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置，并对河道进行处置，已于4月29日完成，转运水量约1312.1方。
	1.责成经济开发区负责，督导企业对老旧水泥质排水管道进行更换，于5月10日前完成整改。
2.责成威海市生态环境局乳山分局、经济开发区负责，进一步加强对该公司日常监管，督促企业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管理，做到规范生产。
3.责成市住建局、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常态化做好雨污管网及沿线企业排污情况的巡查检查，避免出现雨污混流情况，一旦发现企业违法排污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已完成



